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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被譽為帝王條款之誠信原則，為民事

法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其內容因不確定而

具有彈性，故法院得藉此合理解決立法者

所未預見，或難以預見之社會發展或倫理

價值變遷所生之利益衝突，惟卻因此致生

其適用欠缺預測可能性之疑慮。是以，於

適用誠信原則時，須就個案建構案例類型

以對誠信原則進一步具體化，藉此使法律

適用的政策因素與價值判斷更為顯明公

開，且更具說服力與可檢驗性，本文即因

此嘗試自誠信原則之規範功能，即消極的

限制功能與積極的促進功能兩個面向，建

構誠信原則之案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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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立法歷程與適用範圍 

按我國民法立法之初，係仿德國立法例

而將誠信原則定於民法債編1，亦即斯時係

於民法第219條規定：「行使債權，履行債

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故最高法院曾

保守的以文義與體系解釋為由，認為誠信原

則僅得適用於債權與債務關係。詳言之，最

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413號民事判決表

示：「第查行使債權，履行債務，應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固為民法第二百十九條所明

定，惟必以債權債務業已存在為前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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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澤鑑，誠信原則僅適用於債之關係？，收於：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頁331，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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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苟無債權債務之存在，即無該條之適

用。」其並基此認定，「本件上訴人係本於

所有權之作用，對於無權占有之被上訴人行

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並非基於債之關係行

使債權或履行債務，原審謂其行使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其法律上見

解，顯有斟酌餘地。上訴論旨，聲明廢棄原

判決，非無理由。」 

惟誠如王澤鑑院士所言，「解釋法律不

能拘泥法條文字，應發現隱藏於某項規定中

的法理或一般法律原則，這是最高法院之權

利與義務，否則法律必停滯不進，限於僵

化，不能適應社會需要」2。查誠信原則作

為民事法最重要的一項原則，係屬法律倫理

價值之最高表現，其不僅具有補充並驗證實

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

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3，故其適用範圍應

得及於一切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履行，而不

以債權與債務關係為限，正因如此，誠信原

則被譽為民事法之帝王條款4。 

為改正最高法院上開對於誠信原則適用

範圍過於狹隘之錯誤認定，1981年12月22日

增訂民法第148條第2項，其規定「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查

其增訂理由第2點即明確表示：「誠信原

則，應適用於任何權利之行使及義務之履

行，現行法僅就行使債權，履行債務之誠信

原則，於債編第二百十九條中規定，似難涵

蓋其他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履行，爰於第一

百四十八條增列第二項明示其旨。」且本項

規定已於1982年1月4日公布，並於1983年1

月1日開始施行，因此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

字第3680號民事判決即表示：「誠信原則，

不但在債權之行使及債務之履行有其適用，

即一般權利之行使及義務之履行，有其適

用，觀修正後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自明。」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

734號民事判決亦謂：「民法第二百十九條

固規定行使債權，履行債務，應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然誠實及信用方法並非僅於債之

關係始有適用。故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四日

修正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為『行

使 權 利 ， 履 行 義 務 ， 應 依 誠 實 及 信 用 方

法。』即是將誠實及信用方法擴大適用於

權利之行使及義務之履行。」 

惟值注意者係，或許是因增訂民法第

148條第2項時，並未同步刪除民法第219條

之規定，故縱然最高法院上開兩則判決已明

確表示，誠信原則之適用範圍應得及於一切

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履行，而不以債權與債

務關係為限，但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

742號民事判決仍謂：「按行使債權履行債

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固為民法第二

百十九條所明定，惟必以債權債務業已存

在為前提。苟無債權債務之存在，即無該

條之適用。……被上訴人如對亞○公司尚無

上開合約所載之保固之修復債權存在，能否

援用誠信原則逕認上訴人無代位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系爭工程尾款之權限，亦非無進一步

研求之餘地。上訴論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難謂無理由。」 

迄至1999年4月2日民法第219條終被刪

2 王澤鑑，註 1，頁 332。 
3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552 號民事判決。 
4 王澤鑑，註 1，頁 330；王澤鑑，民法總則，增補新版，頁 720，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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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5，自此以降，最高法院再未以民法第219

條為據，而認為誠信原則之適用範圍應以債

權與債務關係為限。例如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簡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即表示6：「按民法

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行使權利，

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此項誠

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

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

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

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

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

利人直接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

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法、私法及訴訟

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故

該條項所稱之『行使權利』者，應涵攝訴

訟行為在內。」 

綜上所述，藉由增訂民法第148條第2項

並刪除同法第219條，誠信原則之適用範

圍，已確立得及於一切權利之行使與義務之

履行，而不以債權與債務關係為限，甚至不

限於民法，而得及於一切法領域。因上開法

律之修訂不僅正確而且妥適，故學者盛讚本

次修訂誠屬「進步而理想的修正案」7，係

為「立法上之大進步」8。 

 
貳、應就個案建構案例類型以適用 
誠信原則 

按民法第148條第2項所定誠信原則為一

項概括條款，而概括條款係在授權法院於個

案中得對所涉法律概念進一步具體化，使法

院於審酌案件時有法律上之依據，得就各該

案件尋求更為妥適的解決方法9，藉以因應

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但概括條款因欠缺明確

的構成要件，故在法之適用上不能依法律解

釋而逕為涵攝，須藉由建構案例類型而形成

次法律原則，例如誠信原則下之權利失效、

權利濫用與矛盾行為禁止等次法律原則，使

之具有一定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亦即係

於建構案例類型後，藉由個案的比較以實現

法之具體化，使概括條款轉化為可涵攝的規

範10。 

換言之，係因誠信原則之內容並不確定

而具有彈性，故法院能因此合理解決立法者

所未預見，或難以預見之社會發展或倫理價

值變遷所生之利益衝突，惟亦因此致生其適

用欠缺預測可能性之疑慮11。是以，於適用

誠信原則時，須就個案建構案例類型以對誠

信原則進一步具體化，藉此顯示其基本原則

與判斷因素，故對誠信原則為具體化時，類

5 本次修正係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公布，並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36 條第 3 項於 2000 年 5 月 5 日施行。

查民法第 219 條之刪除理由為：「關於誠實信用原則，已於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增訂規定，本條刪

除。」 
6 相同見解尚請參閱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55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1483 號民

事判決。 
7 施啓揚，民法總則，八版，頁 434，2009 年。 
8 林誠二，民法總則（下），三版，頁 342、376，2008 年。不同意見請參閱姚瑞光，民法總則論，頁

589，2002 年。 
9 王澤鑑，註 4，頁 722；陳聰富，民法總則，五版，頁 572，2025 年。 
10 王澤鑑，民法百年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358 期，頁 30，2025 年。 
11 蘇惠卿，時效抗辯與誠實信用原則之適用──簡評九六年台上字第二二五○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

108 期，頁 293，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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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是實際操作上不可避免的方法12，蓋唯

有如此，始能促進法律適用之安定性與可預

測性13。 

就此，王澤鑑院士勉勵吾輩，應協力參

與概括規定例如誠信原則具體化之適用過

程，以使法律適用的政策因素與價值判斷更

為顯明公開，且更具說服力與可檢驗性14，

本文遂在此鼓勵下，嘗試自誠信原則之規範

功能建構此項原則之案例類型，並詳述於

後。 

參、誠信原則之規範功能 

一、強制締約之請求權基礎？ 

按學者有謂15，「獨占性經營日常生活

必要的物品或勞務者（如在山區獨家供應桶

裝瓦斯），故意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拒

絕供應時，相對人得以民法第148條第1項
規定，作為請求強制締約之規範基礎。」

依其說明，似在表示，對於居於事實上獨占

地位而供應重要民生必需品者，一方得以誠

信原則之規定16，作為請求他方應予締約之

請求權基礎。 

惟所謂請求權基礎係指完全性法條，亦

即係指一項具有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之規

定，例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其中「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即係構成要件，至於「負

損害賠償責任」則為法律效果，是以，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屬一項具構成要件與法

律效果之規定，故為完全性法條，亦即其係

請求權基礎17。 

然相較於此，民法第148條第1項與第2

項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

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1項）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第2項）」，觀諸此兩項規定之法

文，可知其僅就構成要件有所規範，至於法

律效果則並未設有明文，因此難認其為完全

性法條，換言之，民法第148條第1項與第2

項，兩者均非請求權基礎。查此項結論亦為

最高法院所明認，例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61號民事判決即謂18：「按原告對於

被告起訴請求，必須在實體法上具有得向被

告有所主張之法律規範，且其表明之原因事

實完全滿足或該當於該法律規範之構成要

件，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如為給付之訴，

該法律規範必須在實體法上可以作為請求

權基礎之完全性條文（具備構成要件及法

律效果之法條）始足當之。至於誠信原

則，僅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指導原則，

欠缺請求權基礎所需具備之『法律效

12 吳從周，當代德國法學上具體化之理念及其方法：以誠信原則為例，收於：吳從周，民事法學與法學

方法（第三冊），頁 24，2007 年。 
13 王澤鑑，註 4，頁 711、722。 
14 王澤鑑，註 4，頁 374。 
15 王澤鑑，註 4，頁 713。 
16 關於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所定權利濫用禁止與同條第 2 項所定誠信原則，兩者之關係為何，請參見本

文肆、一、(一)禁止濫用權利（民§ 148Ⅰ）。 
17 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增訂新版，頁 49，2019 年。 
18 相同見解尚請參閱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6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692 號民

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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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非完全性條文，不足以作為當事

人一方得向他方有所請求之法律規範。本

件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上 訴 人 給 付 物 調 補 貼 款

6,839萬3,594元，核係給付之訴，其主張之

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情事變

更原則及基於系爭切結書所生之誠信原

則，惟依上說明，誠信原則為法律原則而

非請求權基礎，原審逕認被上訴人得依該

誠信原則，請求上訴人給付物調補貼款，

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即有判決適用法

規不當之違誤。」 

實則，強制締約可分為「直接強制締

約」與「間接強制締約」兩種類型，前者係

指法律設有明文規定，一方對於他方負有締

約義務之情形，例如自來水法第61條第1項

規定，自來水事業在其供水區域內，對於申

請供水者原則上負有締約義務；後者則指藉

由總體類推適用現行法關於郵、電與自來水

等規定，課予凡居於事實上獨占地位而供應

重要民生必需品者，負有以合理條件與潛在

用戶訂立契約之義務，或者於一方之拒絕締

約，得認其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 

害於他方時，該一方既因其拒絕締約而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故他方得請求訂立契約以回 

復原狀，換言之，即係藉由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而推導出一方對他方負有締約之義務19。 

查天然氣事業法第30條固然規定：「公

用天然氣事業在其供氣區域內，對於請求供

氣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但本條

規定對於負有締約義務之主體，已明定為公

用天然氣事業，依本法第3條第5款規定，其

係指以導管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

業等用戶之事業，因此供應桶裝瓦斯之業

者，並未依天然氣事業法第30條而對消費者

負有締約義務，因此既乏法律之明文規定，

在山區獨家供應桶裝瓦斯即不屬直接強制締

約之情形。但在間接強制締約之情形，雖無

法律明文規定一方負有締約義務，但如前所

述，不論藉由總體類推適用現行法關於郵、

電與自來水等規定，或是藉由民法第184條

第1項後段，均得認在山區獨家供應桶裝瓦

斯之業者應對消費者負有締約義務，因此消

費者已得以總體類推適用現行法關於郵、電

與自來水等規定，或是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該業者與自己訂立

契約。因此本文認為，不僅因為誠信原則本

身，即民法第148條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並

非請求權基礎，故消費者自不得據此對業者

請求締約，且在現行法規已能尋得請求權基

礎，藉以請求業者與消費者締約之前提下，

似無必要訴諸於帝王條款之誠信原則，使業

者須與消費者締結契約20。 

二、消極的限制功能 

按誠信原則具消極的限制功能，亦即誠

信原則係一切權利行使之內在界限，因此誠

19 王澤鑑，債法原理，增訂新版，頁 94-95，2021 年；顏佑紘，2022 年民事法發展回顧，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52 卷特刊期，頁 1251，2023 年。 
20 學者亦謂：「誠信原則在法律的適用固應顧及社會倫理的價值判斷及衡平的考量。惟不能因此使誠信

原則衡平化，致影響法律的安定，是在法律適用上，首應窮盡該當具體規範的解釋適用，仍不能達其

結果的妥適合理時，始能考慮適用誠信原則。」請參閱王澤鑑，民法總則在實務上的最新發展（五）

──最高法院九○及九一年度若干判決的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7 期，頁 58-59，2004 年。 

本檔案僅供試閱，完整內容請見本刊或月旦知識庫。




